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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交通隊辦理花蓮市區收

費停車格增設作業，

過程太過於倉促，導致民

眾強烈反彈，所幸在執行

前夕傅縣長聽見主流民意

的聲音果斷「喊停」，未

讓民怨擴大，希望交通隊

以最合情、合理的方式再

重新規劃。

　交通隊此項措施的決定

過程過於草率，當獲知民眾的異議，第一時間即

向縣長反映，暫緩辦理。

　收費停車格增設在商業區有其必要性，但在住

宅區則有商榷之處，希望交通隊兼顧交通整治及

民意的理念下再重新規劃實施。

交通隊應重新規劃實施

交通隊以整治交通為由

辦理花蓮市區收費停

車格增設作業，引發民眾

反彈，顯現該措施有不完

備之處，為了降低反對聲

音，應重新規劃再實施。

　花蓮舊市區店家林立，

為民眾逛街、購物的最佳

去處，但道路狹窄常見人

車堵塞景象，交通隊為有

效改善現況，同時提升動線的流暢度，辦理花蓮

市區收費停車格增設作業，立意甚佳，也獲得議

會保安小組的同意，但在執行消息經公告後，引

發民眾的反對聲浪，顯現執行目的及相關內容不

是不夠完備就是未讓民眾了解。

該項措施有不完備之處

針對花蓮市中心、火車

站前後站增設停車格

收費問題，我在接獲民眾抱

怨後，曾會同交通隊到現場

會勘，經與當地里民達成共

識，要求花蓮縣政府相關單

位協商。

  我覺得停車收費的政策，

對於後站地區觀光發展有影

響，造成當地居民停車的不

便與困擾。因此建議花蓮縣政府深入探討增設停車

收費的政策，是否有其必要性，以免造成民眾對政

府搶錢的不好觀感。

對後站觀光發展有影響

這次花蓮縣警察局交通

隊一次大舉在非主

要商圈設置六百多個收費

停車格，未經深思考量，

就貿然決策，應該好好檢

討。我覺得規劃停車格收

費應以主要幹道也就是市

區商圈為主，像是花蓮市

的金三角商業區就有必要

設置停車格。這次將非主

要商圈道路規劃路邊收費停車格，景氣未見好轉

的整體經濟環境下，難免引起民眾質疑，包括生

活、生計都大受影響，而且這項攸關民生的重大

政策，事前未與議會和當地居民協調，難怪引發

反彈聲浪不斷。

景氣不好不宜貿然實施

在萬物齊漲，鄉親薪

水、收入卻不漲的時

候，實不應再增加鄉親停

車費的徵收負擔。

　只是，創造停車空間仍

是許多市民的期待，也是

政府應做之事。各級政府

應同時多開創不同的停車

用地，或畫設新停車格，

以供民眾使用，且盡量暫

不收費。此次在花蓮市商業區劃設停車格，立意

良善，劃設停車格還須掌握許多細節，以寬鬆為

原則進行，避免造成民眾出入不便。政府應著重

養成民眾整齊停車的習慣，減少市容的破壞，並

給予行人更多的空間。

應該以寬鬆為原則進行

對於花蓮市區的停車問

題，我覺得應該要做

整體的檢討，我曾經問過

交通隊長黃增樟，像遠東

百貨前面畫停車格的依據

是什麼？他說是為了整頓

交通。但是其他地方如朝

北飯店，附近畫停車格位

的理由相同嗎?黃增樟說

有很多規定，我請他提出

來，到現在我還沒看到。事實上，花蓮有很多老舊

社區，畫停車格可能更會影響交通，因此，在這次

新畫停車格位暫緩收費的決定之下，應該要把這個

問題提出來檢討，畫停車格位的依據是什麼？應該

要來檢討，該修改的就要修改，這才是長久之計。

停車問題要做整體檢討

花蓮市道路狹窄，交通

本來就顯得擁擠了，

又要畫停車格位，交通隊

是說畫停車格位是為了整

頓交通，事實上我覺得是

對交通造成很大的影響。

如果交通隊能夠提出數據

來做依據，我認為還是需

要和店家溝通，現在做生

意已經很不容易了，還要

在店家門口來畫停車格位，對店家更是造成嚴重

影響，我想交通隊完全沒有為店家來考慮，是不

對的。停車格位類似公共造產，議員有權利知

道，交通隊這種不尊重議會的做法很不好。店家

的權益受損，議會不被尊重我覺得這個更嚴重。

議會不被尊重問題嚴重

縣議會只通過臨時停

車條款，亦即將過

去停車一次一小時二十

元，改為停車三十分鐘之

內十元；沒想到縣警局會

自行增加那麼多，幾達一

倍的收費停車格，此舉跟

「搶錢」、「與民爭利」

沒有兩樣。正當國內如此

不景氣，老百姓賺不到錢

哀鴻遍野，總統馬英九被罵翻之際，花蓮縣政府

完全沒有想到百姓的難處，完全沒有站在百姓的

立場來考量，完全只站在自己的官方立場來霸道

行事，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只知道修理小老百

姓，應知載舟覆舟的也都是小小老百姓。

百姓賺不到錢還被搶錢

此舉很不應該，要增設

收費停車格，必須

依法行事，首先要廣徵民

意，然後必須在大多數人

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夠進

行下一步驟，就是提請縣

議會審查同意，如果跳過

民意、跳過縣議會，豈不

成了專制獨裁？像這次縣

警局不該犯的錯都犯了，

以致遭到民意強烈反彈，就必須好好自我檢討。

收費停車，我們的辦不好，要趕快檢討改進，有

不少人反映，往往都只停幾分鐘就開走了，可是

依然要繳交一個小時的錢？十分鐘之內或短時間

內不收錢的便民措施，為什麼不好好評估一下？

必須好好評估便民措施

我贊成路邊停車收費制

度，但是如果只是為

了增加稅收，政府應該要

三思而行。地狹人稠的花

蓮市區，停車位早就不敷

使用，交通隊增設停車格

整頓交通秩序，方便民眾

停放，基於使用者付費的

原則，我個人是抱持贊成

的態度。

　但是，交通隊應該要主動跟當地民代與里長溝

通，讓民眾了解政策的執行是為了大家的安全與

方便，我想接受程度會提高。只有公地公用以及

建設立體停車塔，才能解決路邊停車收費問題，

也不會有路邊停車收費的問題。

建立體停車塔解決問題

縣警局交通隊增設停車

格應該要加強溝通，

新設的停車格也不能擋住

民眾的進出，造成停車民

眾與住戶的困擾，我認為

停車收費制度可以改善交

通秩序，但是需要跟民代

與村里長民意加強溝通。

　交通隊要執行這項攸關

縣民權益的大事，應該和

議會溝通，並且送請議會審查，聽取議員的建議

與規劃再執行，相信阻力會變小。這是一個民意

優先的時代，任何政策推動與執行都要以民意為

依歸，路邊停車收費是未來的趨勢，如果前置作

業完善相信阻力就會變小。

前置作業完善阻力變小

花蓮縣警察局交通隊在花蓮市增設

七百個收費停車格問題，引起民

意代表的強烈關切，重要的是「交通隊

備查內容，僅就收費停車標準提出備查，並未提及增加數

量」。

　針對交通隊將增設七百個收費停車格問題，議會並未接

獲任何通知，也是見到媒體報導後才得知，至於交通隊所

說，已就該案向縣議會備查。議事組證實，縣議會所收到

的交通隊備查資料僅就「收費停車格收費標準案」提出說

明，並不包括「增設停車格」。

　此次花蓮市收費停車格收費標準，主要在第七條：「於

停車收費路段所劃設之停車格位內停車之車輛，除依法

免繳停車費者外，其餘車輛均須依規定繳費；停車費率以

時計算者，以離場時間或當日晚間二十二點為計費截止時

間，未滿三十分鐘者以三十分鐘計算；三十分鐘內於不同

一停車格位停車者，分別計費。」

　設置收費停車格的目的是在於維護交通安全及紓緩交通

秩序，在花蓮市主要街道設置收費停車格，是有其必要性

與重要性，但是對於交通流量不大，人口密度低的區段根

本沒有增設的必要，否則會遭民眾認為是一種「搶錢」的

行為，而且目前花蓮火車站後站區段，觀光客及遊客鮮少

進入，在該區段出入的民眾大都是當地的居民、住戶，交

通流量不大，秩序也良好，在此區段增設收費停車格，民

眾均認為是擾民的做法，執行單位應三思。

　與其要在遠離繁華市中心的區段增設收費停車格，不如

將位於市中心的東洋廣場妥善規劃，才是解決問題的根

本。

根本解決問題 可利用東洋廣場

停車格的問題首要條件

是不該妨礙居民，

尤其有很多停車格是畫在

人家的家門口，如果是在

商業區，車輛與民眾流動

都很快，速度也能因此加

快，可是在住家前，不但

讓自己家的車輛不能停，

出入口也被阻擋，實在太

誇張，也不恰當。

　此外，停車格收費尚未實施前，格子的線應該

全部都除掉，現在格子在，大家還是會停，一樣

會造成居民困擾，希望里長們也能開會討論計畫

的合適與辦法，還給居民平靜的生活。

住家前不應畫設停車格

交通隊設置收費停車

格，應該是為了讓交

通秩序變得更好，而不是

為了增加財政的收入，如

果未來增設停車格收費辦

法開始實施，也要考慮到

店家以及住戶的出入口，

例如，汽車保養廠前的

汽車出入頻繁，如果多了

一個停車格在店門口，就

會造成店家的營業不便，此外，住家前若有停車

格，自己的車子都沒辦法停到家裡，難道還得停

在停車格裡收費嗎？設置地點應做篩選。

　為了讓花蓮市區的交通會更好，還是不能抹煞

掉交通隊的用心良苦，只要考慮到民眾的感受與

方便，其實是樂觀其成。

停車格設置地點應篩選

收費停車格設置是鬧區

商家的痛，但基於

行車秩序考量，在市中心

設置收費停車格是可理解

的，但是，要在偏僻區段

設置，對停車車主是不公

平的，基於「方便性」付

費的原則，在偏僻區段停

車並無法達到民眾停車的

便利性，建議增設收費停

車格應考慮車主的方便性與便捷性。

　花蓮市後站區域依然是一住宅區，商業行為並

不發達，停車秩序也未有妨礙行車秩序之虞，基

於地方的發展及當地居民的考量，花蓮市後站地

區目前尚無增設收費停車位的必要。

後站地區尚無增設必要

對花蓮市
增設

收費停車格
的看法

對交通隊在花蓮市的收

費停車格位要增加六

百多個，對於一般開車的人

而言是很好的，但是要把停

車格位畫在店家門口，這件

事交通隊就必須要和店家溝

通了，目前這個案子已經暫

緩執行，交通隊應該利用這

時間和店家協商，這樣才能

達到雙贏的目的，否則降價

本來是件好的福利，但沒和店家協商好就讓這個政

策打了折扣。至於交通隊沒有事先讓議員了解要增

加停車格的確是不太妥當，如果是為了全民的利益

事後再由議會追認是可接受的，但前提上一定要和

店家商量好，我認為交通隊一定要做好這部分。

一定先要和店家商量好


